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作弊懲處注意事項 

 

109年 3月 3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授課教師或監考教職員如發現學生作弊行為，

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提出違規學生懲處建議，相關單位及人員應依本注意

事項辦理，以導正學生行為及建立正確的學習心態。 

二、授課教師或監考教職員於處理學生作弊行為時，請填具「學生作弊懲罰建議表」，

會簽學生導師及系所主管意見後，送交所屬學制之教務單位及學務單位審核

懲罰建議，依照學生懲處程序續處，必要時提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。另

由監考教職員提出時，應加會該課程之授課教師。 

三、授課教師或監考教職員須敘明考試作弊之具體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發生經過

及處理情形，並保留相關事證提供相關單位參考。如作弊懲罰建議表未敘明

具體事實，教務單位及學務單位得不予受理。 

四、教師或教務、學務單位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提出懲罰建議，須由學生違規

行為情節輕重進行評估，以符合比例原則。必要時，相關單位得約談學生陳

述意見。 

五、該考試是否採計成績交由授課教師評定或另作其他處置。 

六、授課教師及導師應對作弊學生追蹤輔導，以導正其學習心態及行為。 

七、本注意事項提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學生作弊懲罰建議表 

考試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考試時間 時   分~   時   分 

考試科目  考試地點  

系別/班級 學號 違規學生姓名 懲罰依據 
懲罰建議 (註

2) 

   
依本校學生獎

懲辦法第     
條第     項 

申誡  次；

小過  次； 
大過  次；

其他： 

   
依本校學生獎

懲辦法第     
條第     項 

申誡  次；

小過  次； 
大過  次；

其他： 

   
依本校學生獎

懲辦法第     
條第     項 

申誡  次；

小過  次； 
大過  次；

其他： 
學生作弊具體事實及處理情形 (註 1) 

 

監考人員簽名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會 簽 單 位 

授課教師意見及簽名 導師意見及簽名 
系(所科學位學程)主管意見

及簽名 

 

  



審 核 單 位 

教務單位 
(日)教務處 
(夜)進修部 

學生填寫「學生事件陳述表」 
同意所提懲罰建議 
其他建議： 
 
 
 
主管核章： 

註 1：請監考老師將考試作弊相關佐證資料附於本建議表後，送交教務單位辦理。            113.06.11 
註 2：請參照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及「學生作弊懲處應注意事項」辦理。若作弊懲罰建議記大過(含)以上

處分，須由學務處召開「學生獎懲委員會」議處。 
 
 
 
 
  

https://aps-staff.ntut.edu.tw/stureward/DownloadFile?type=getDefaultFile&id=3
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事件陳述表 

事由  

班級  學號  姓名  

時間 年    月    日 地點  

事件經過與檢討 

(含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 

 

學生簽名： 

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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